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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泽厚实践美学的情本体理论
徐 碧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摘要: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后期最重要的学说。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

着”这一事实出发,以“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理性、度的智慧和来自西方马克思的实践

观念,把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出一个富有

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情本体成为实践美学最终的落脚之点。“情本体”理论的思想基础仍是实践

哲学。它一方面是对李泽厚8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心理本体”学说的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又吸收继承了

中国传统儒家关于仁-孝的思想。它的主旨是探讨个体面对强大的不可预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如何把握自己的

偶然性,从而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本文主要以《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论语今读》、《历史本体论·己卯五

说》、《哲学探寻录》等论著为主,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从五个方面展开讨论:一、情
本体的生活实践基础:“做”的哲学与“度”的本体性;二、情本体的世界观:“巫史传统”与“一个世界”;三、情本体的

伦理内涵:礼仁分疏与两种道德的建构;四、情本体的核心:人性情感的塑造;五、情本体旨归:“立命”与个体主体性

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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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本体理论是李泽厚后期最重要的思想。从

“人类学本体论的实践哲学”的美学到“儒学四期”
说,到“情本体”理论,李泽厚以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为

基础,从“人生在世”即“人活着”这一事实出发,以
“实践”、“行动”(“做”)联结起中国传统哲学的实用

理性、度的智慧和来自西方的马克思的实践观念,把
一种本是纯西方的学说(实践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中最重要的一脉即儒家哲学相结合,构造了一个富

有创造性的思想体系,即“情本体”理论。“情本体”
概念在李泽厚的论著中首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

的“主体性”系列提纲,但真正对之展开阐述的是在

90年代以来的《哲学探寻录》、《论语今读》、《实用理

性和乐感文化》、《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等论著之

中。“情本体”的思想基础仍是实践哲学:一方面既

是对他80年代的“内在自然人化”、“心理本体”学说

的具体化和深化,另一方面又吸收继承了中国传统

儒家仁-孝思想的内核。从早期的实践美学强调工

具本体和群体主体性的决定性作用,到情本体理论

以个体主体性为中心,探讨个体面对强大的不可预

知、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时如何把握自己的偶然性,从
而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李泽厚的美学完成了

由外而内、由社会的物质性实践向个体的心理情感

层面的拓展和深化,回应了他在《美学四讲》中“回到

感性”的呼唤。关于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
理论来源、核心概念“实践”、“自然的人化”、“人自然

化”、“主体性”、“积淀”等问题,笔者已有过专著和多

篇论文探讨。这里,笔者试图主要以《历史本体论·
己卯五说》、《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论语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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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探寻录》等论著为主,对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

的内涵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挂一漏万,错谬之处,
在所难免,请李泽厚先生和学界同仁批评。

一 “做”的哲学与“度”的本体性———情本体论

的生活实践基础

李泽厚认为,与西方哲学强烈的思辨性不同,儒
家学说是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也是在实

践过程中去体会或践履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不
是“太初有言”,而是“太初有为”、“太初有道”,即中

国哲学强调在实际行动、践履过程中形成人对世界

的把握:“中国是‘太初有为’‘太初有道’(行走),因
‘此道’而有‘情’:情况之情,情境之情,如周易所言

‘类万物之情’。由此客观的‘情’‘境’而有主观的

‘情’(生活感情)‘境’(人生境界)。这就是中国‘哲
学’的主题脉络。”[1]183人与世界在这“为”的过程中

相遇,从而产生了主客两方面的“情”:客观方面的

“情境”和主观方面的“情感”。因此,对于儒家来说,
重要的不是理论的抽象,而是行动。一部《论语》,便
是孔子在实际生活过程中处理客观的“事情”所形成

的主体对此事情的应对和“情感”的记载。对待同一

个问题,孔子总是根据具体的情境和对象而有不同

的回答,显示出强烈的实用理性和智慧。而这一点,
正好与马克思强调人在实践过程中塑造自身、社会

在实践过程中完成建构的思想相吻合。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费尔巴

哈提纲》等著作中反复指出,人的“类本质”是在改造

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是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

的实践活动形成了人的类本质”,“自由的有意识的

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

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

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
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

动的类生活”[2]273-274。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

学,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在自由自觉的改造世界

的实践活动中形成。这一点,中国学术界曾经反复

讨论并达成了共识。在这里,无需再多说。也许正

因如此,李泽厚早期多引用马克思的论说来证明人

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本性,说明美的本质属于人的本

质,美的本质是“自然的人化”。而后期,当进入“内
在自然人化”,具体论述作为“内在自然人化”的成果

的“情本体”时,李泽厚更多从传统儒家学说中获取

理论和思想资源。

由此,李泽厚赋予《论语》中的“学”以一种实践

性的内涵。在他看来,“学”在《论语》中并非单纯学

习知识或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为人”、学“做事”,亦
即是一种人生实践的学习和践履,因而,“学”与“做”
实际上便是一回事。并且,因为人生本是在学习与

践履即“实践”中展开的,知识、经验、技能、交往等亦

在这一过程中获得,因而,这个“学”便具有了指向人

生本体的性质。“我强调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

不同于神性和动物性的人性(humannature),人之

所以拥有动物所没有的各种能力情感,是人类自己

通过历史和教育创造出来的,人造就了自己。人之

所以能如此造就,是因为‘学而第一’。”[3]9

由此,李泽厚对《论语》首章进行了独特的阐释:
“‘学’者,学为人也。学为人而悦者,因人类即本体

所在,认同本体,悦也。友朋来而乐,可见此本体乃

群居而作个体独存也。‘人不知而不愠’,则虽群却

不失个体之尊严,实在与价值也。此三层愈转愈深,
乃‘仁’说之根本,乐感文化,实用理性之枢纽,作为

《论语》首章,不亦宜乎。”[1]29-30此处似确有过度阐

释之嫌,却不无深刻与启迪。杨伯峻《论语译注》释
“习”为“实习”,亦即实际去操演、练习作为当时社会

生活中重要内容的礼、乐、射、御:“孔子所讲的功课,
一般都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密切结合。像

礼(包括各种仪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车)
这些,尤其非学习、实习不可。所以这‘习’字讲为实

习为好”[4]1。这种“实习”便是践履、行动、“做”。
因为人生在实际的“做”之中完成,它永远是一

个“学”的过程,因而如何“做”就成为一个特别重要

的问题。在人生实践过程中,掌握“度”的分寸,无过

无不及,允执厥中,恰到好处地处理人生各种问题与

难题,便成为重要的智慧。正是在大量的操作实践

中,人们把握了“度”。在对度的把握中,人作为操作

行动的主体与对象之间产生了韵律、节奏、对称等等

造型力量上的感应与契合,从而产生了内外两方面

的美:外在方面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所产

生的“自然的人化”,内在方面则是由于主体的心理

结构和情感的人化产生的“内在自然的人化”,即情

本体。由此,“度”成为实用理性的关键词,具有了

“本体性”。

  “度”是无过无不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
……它首先是人在操作———劳动———生产中为

实现目的应用规则而达到的成功,从而维系、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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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人的生存、生活、生命。但在这成功的操作

实践中,人的主观心理上所相应的感受,却不仅

是目的达到的成功愉快,而且还有与个体运动

紧相连接的肢体感受的愉快。……正是在这种

有节奏、有秩序的操作实践中,人开始拥有和享

受自己作为主体作用于外界的形式力量(form-
ingforce)的感受。这即是说,节奏等等形式规

则成了人类主体所掌握、使用的形式力量,这就

是所谓“形式感”(thesenseofform)的真正源

起。……从外在能力说,这是人类由使用———
创造工具所获得而拥有的技艺,即“度”的工

具———社会本体力量在诞生和扩展;从内在心

理说,这是构成人性能力的心理———情感本体

力量的诞生和扩大。这便是人的“自由”的开

始。[5]2

由此,李泽厚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中国传统

的实用理性的智慧契合无间地结合在一起,以实用

理性的度的智慧诠释了实践美学对美和美感的本质

的理解。在这个解释框架下,人生在世(“人活着”)
成为理解的起点。由这个起点出发,人的实践活动

(“做”、“行”、“学”)便成为一个基本的事实,由这一

基本事实生发出人对世界的掌握———“度”的智慧。
“度”在客体方面是一种形式力量,在主体方面便是

“形式感”。“形式感”正是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产生

或形成的,它不但减轻了主体身心的劳累,而且因主

客体的契合而逐渐形成美与美感。比如劳动号子使

劳动成为一种有节奏的过程,这种节奏使得劳动不

再是单调的疲累与折磨,在某种意义上,它使劳动变

成了一个美的创造的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实
践美学坚持美起源于人改造世界的劳动实践活动。
换言之,正是人主体方面的机体和对象世界的交互

作用产生了一种“融会吻合”,使得主体的机体在节

奏、韵律、对称、平衡、顺序等等方面产生形式美感。
这样,情的两个方面,客体方面的“情境”、“事情”,主
体方面的“情感”,便成为相互联系的自然人化的内

外两方面的体现。
二 巫史传统与“一个世界”———情本体论的世

界观

与西方明确区分出现象与本体、尘世与天国、此
岸与彼岸的“两个世界”观不同,在中国,天、地、社
会、个体本是处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系统之中,即
所谓“天人合一”。西方自柏拉图开始,就设立了一

个位于现象世界之上、之外,与现象世界相隔离,并
且是现象世界的本源,亦是其本体的理式(idos)。
这种现象世界与理式世界相互隔离,且理式世界高

于现实世界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自希腊罗马的多

神教向基督教的一神教转化顺理成章。自中世纪以

来,上帝(God)、绝对精神、物自体、Being、Logos等

等成为西方哲学中世界的最终的依据、最后的解释,
人间世界及其道德准则的根源———亦即哲学的“本
体”。在长达千年的一神教统治下,关于超越于人世

界之外、之上,支配人间的神的思想,成为西方根深

蒂固的深层思维模式。即便启蒙运动大力宣扬无神

论和唯物论,关于上帝创造世界、死后的永生问题、
天堂与地狱等等观念仍十分有市场。在这样的思维

框架下,一个超越性的神成为生命与生活最终的价

值与意义的依据。人不但向神奉献,还可以吁求神

的保护与救赎。李泽厚把西方文化的这种世界观称

作“两个世界”,即神和人分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不
同的系统。人间世界受神的支配与统治,人要服从

于神。另一面,神也保护人。人哪怕处在最孤苦无

依时,也可以通过祈祷神恩救赎来获得内心的平静,
从而得到心灵的慰籍。

但在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在中国,文明的源头

处,一开始,就存在着强大的巫术传统。在这种巫术

世界观里,人可以某种方式沟通自然(天)与人(社
会),宇宙、自然、社会、人处在一个系统中运行,是一

个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整体。人与神、天与地、自
然与社会都处于同一法则规律的统治之下。因此,
不存在某种与人隔离的超越性的神灵,人有大小事

情也勿需求告某个看不见、感受不到的神祉庇佑,而
是通过自己的德行与智慧、以自己的实践作为去顺

应天地自然的存在,从而赢得自己的幸福。
在中国,也有“天”的观念。儒、道都讲天。但中

国的“天”不是高高在上并且支配人类命运的“上帝”
(God),而是一种“天意”、“天命”。所谓“天意”、“天
命”,一方面是宇宙自然的某种法则、规则,独立于人

而存在,但另一方面,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践、
道德、智慧去理解、把握并进一步利用这种“天意”,
从而使得“天意”与“人意”处于一种奇妙的互动状

态。人如果能自我修养、自我克制,品德高尚,配得

上“天”,“天”就必然会眷顾人,照应人,便会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反之,人如果强作妄为,逆天而行,就
会受到惩罚,地震、火山、干旱和洪涝等灾害便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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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对人的警示。另一方面,人的意志、行为在某种程

度和意义上还可以干预“天命”,可以“参天地赞化

育”。因此,“天”与“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是截然

两分,而是就在一个相互联系、影响、作用的系统里。
李泽厚从不同角度多次论及中国的“天道”观念

与西方“上帝”观念的区别。

  “天主”是唯一神,即使强调不能有人的外

在形象,却总有拟人的意志、语言和教义,祂全

知全能,发号施令,创造世界,超越经验,统治一

切。它是超人类经验的实体或本质存在。“天
道”则不然,它虽拥有不可预测难以违抗的功

能、神力,却从不脱离人世经验和历史事件,而
成为某种客观理则但又饱含人类情感的律令主

宰。始终没有发展或接受全知全能、至高无上、
人格性唯一神的天主(God)信仰,却产生和延

续着含有规律性、律令性、理势性意义在内的

“天道”观念,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思想史上

最早、最重要也最具根本性的心理成果。[6]403

他总结中国的天道有三个特征:“第一,‘天道’
即‘人道’。因为‘由巫到礼’和‘礼’作为‘宗教、伦
理、政治三合一’,‘天’‘道’‘天道’的宗教性也就与

作为‘人道’的政治、伦理直接攸关。”[6]404-405“第二,
与此相关,‘天道’具有很大的开放性。这种‘开放

性’也就是包容性和灵活性。由于‘天道’具有‘神’
的无限法门而又朦胧含混,便可以作出多种可能性

的解释。”[6]406“‘天道’的第三个特征是人的主体性

和主动性的直接昂扬。……由于没有绝对的极端畏

惧崇拜的对象,没有不可变易的铸定命运威吓,人可

以‘参天地赞化育’,从而便可以更主动地选择和决

定自己的现实生存和世间生活。”[6]408-409

天地自然按照自身的法则运行,四时更替,万物

生灭,气韵流转。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没有什

么超越性的神可以依恃,没有来自自身之外的超越

性力量的神恩救赎或依靠,一切全靠自己,从而形成

中国文化独有的悲凉特色。不是忧乐圆融,而是一

种深刻的忧患与豁达的乐观精神。所以有乐感文

化。更进一步说,既然没有一个超越于人之外、存在

于人之上的神为人安排、引导,人活在天地之间便须

自强,并且反过来“为天地立心”。这个“心”,在李泽

厚看来,并非某种狭隘意义上的道德,而正是一种审

美:“‘为天地立心’之‘心’,非道德,非认知(理性),
乃审美:鸟飞鱼跃,生意盎然,其中深意存焉。……

其实,正因为无上帝信仰,中国传统才建此‘乐生’的
宇宙观,以为支持,以求奋进;日日新,又日新,以积

极乐观之态度对待生存、生命和认识。”[1]183-184

这种有情的宇宙观与西方神圣的宇宙观形成两

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天道”“天命”的理势性、规则

性使得人可以把握规律,顺势而为;它的开放性与灵

活性,又使得它可以作多方面解释。正如李泽厚所

言,它使得历史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天道”,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是“天道”;梁山造反是“替
天行道”,“汤武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都是“天
道”;“正由于‘天道’不是‘天主’,没有明确的人格、
形象、语言、意志、教义,可以随着不同情态、环境、事
件、人物而作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说。从而它的

时代变易性也就非常大”[6]407。由此,人的地位固然

因此而变得很高,但没有明确解释的“天命”律令却

也极易为那些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如上所述,中
国历史上无论是为正史所肯定的“汤武革命”,还是

被否定的“王莽篡权”,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流民造

反,都是打着“天命”、“天道”的旗号实行的。另一方

面,如果没有一种超越性的力量或目标,而以人生

活、生存本身作为信仰或是目的,便极易踏入所谓

“造化的陷阱”。的确,我们可以说,在“生”之中,主
体与客体、自然与心灵、个体与社会一体两面,心灵

体验到生机勃勃的宇宙自然之盎然生意,而外在自

然则以其日新月异来给予心灵之滋养。但是,若无

道德上的自律,“生”之本体并不必然导致真正高明

的审美境界,反而易滑入得过且过、苟且偷安之泥

泞。且人生之悲苦并不必然导致道德上的高洁,反
而极易突破人生底线,所谓“饥寒起盗心”是也。这

里的问题在于,情本体论作为一种审美哲学依然需

要某种形而上来支撑。否则,它便易堕入空洞,甚至

滑入泥泞。李泽厚先生曾提出“人与宇宙的物质共

在”作为情本体论的形而上依据。这样一来,情本体

哲学作为“没有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也终于走向了

新的形而上学。
三 “礼仁分疏”:两种道德的区分———情本体

论的伦理内涵

情本体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实践美学的内在自然

人化理论。内在自然人化是一种理性的积淀,由社

会性的理性内涵向感性形式的积淀。具体来说,有
作为理性内化的自由直观的认识、作为理性凝聚的

自由意志的道德和作为理性融化的自由享受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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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李泽厚严格区分了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伦理

(Ethics)指外在的制度、风俗、规约、习惯等等,道德

(Morality)则指内在的心理,如意志、情感、观念等

等。关于道德,历来有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对

立的观点。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绝对主义把道德看

成是一种先验的“绝对命令”,道德命令犹如神的指

令,即使无理可说也必须绝对服从。有了它,人便无

所畏惧,处变不惊,一往无前。而恩格斯则强调道德

的相对性、历史性和社会性,认为道德是随着时代、
社会的不同而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李泽厚

认为,一方面,道德确实是具体的、历史的,随着具体

的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变化,比如某些原始部落有杀

老的习俗,而中华民族则以尊老为美德;另一方面,
人类的确又存在某些共同的道德规范或准则,比如

人们对于宁死不屈的敌人,在现实层面很痛恨他,但
在内心深处却对他怀着某种尊敬,前者他称为“社会

性道德”,后者他称为“宗教性道德”。
由于中国文化源于巫史传统,导致了它的一个

极其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宗教、伦理和政治的三合

一:“远古巫史文化使中国未能发展出独立的宗教和

独立的政治,而形成以具有神圣巫术———宗教品格

性能的礼制(亦即氏族父家长制下的伦理血缘关系

和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宗教、政治三合一的上层建

筑和意识形态。”[1]79

宗教、伦理与政治三合一的礼制,在心理上形成

儒道互补,在政治上则成为儒法互用、外儒里法。对

于原典儒家来说,一日三省、检视自身、修养个体心

性与建立外在的功业本是并重的。但孔子之后的儒

学各有侧重,而以孟子一派心性论成为主导,发展到

宋明儒学,更几乎完全忽视事功一面,使得心性论成

为唯一关心的论题而忽略社会政治、国计民生问题。
这种“三合一”的礼制导致了宗教性私德和社会

性公德被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两种道德混淆的结

果是,在理论上以私德代替公德,以道德的要求代替

实际的治理理念;在实践上则导致治国无良策,只知

道以空洞的德行来回答如何治国的问题。这一特点

其实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那里已露端倪。《论语》中
弟子问政多次,而孔子多答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
身不正,虽令不从”之类言语,要求统治者以身作则,
从而达到社会的不治而治。

进一步说,这种“三合一”的理论与体制,不但导

致政教不分,公德与私德相混,在历史上还演变成一

种泛道德主义,这种泛道德主义“将宗教性的人格追

求、心灵完善与政治性的秩序规范、行为法则混同、
融合、统一、组织在一个系统里。在这里,形式原理

即是实质原理。从孔、孟开始,由汉儒到宋明理学,
一直影响到今天”[1]49。这就使一定社会时代的相

对法规无法从“普遍、必然”的绝对律令中分化、区别

开来,“此所以假道学、伪君子、马列主义老太太永远

以绝对律令的伦理主义而横行天下也”[1]49。
情本体理论一方面以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和历史

唯物论为基础,另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以儒学为主

的文化资源,对其进行“转化性创造”,便是要把三者

分理,使其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在伦理学上,把现

代社会性的公德与宗教性的私德分梳,使其“分途而

治”。宗教性道德属于私德,主要关涉人“安身立

命”,即信仰与心灵归属,看似具有绝对性,其实它属

于个体选择,无法绝对强求。所以对于信仰问题不

能干涉,不能以行政力量去强求人秉持某种信仰。
而社会性公德则属于公共道德,看似各个时代有所

不同,但对于社会成员来说,却是要求必须遵守的,
具有一定强制性和约束力。

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基础是现代大工业生产,其
实质上是一种公共理性,是公民共同遵守的准则。
“随着形式正义、程序第一、个人利益基础上的理性

化的社会秩序在发达国家中的历史性地独立和稳

定,这些现代社会性道德的基本命题随着历史经济

的进程日益广泛地在全世界传布开来。尽管有各种

曲折困难,以及与各种传统道德或宗教的严重冲突,
但它似乎总能最终冲破各地区、种族、文化、宗教的

传统框架和限定而‘普遍必然’,成为‘现代性’的重

要标记之一”[6]62-63。
李泽厚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现代社

会性道德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工业化生产的基础之

上,是现代社会生产的必然要求。用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论的话来说,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

与现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相一致。这些现代社会性

道德包括“形式正义、程序第一、个人权益”等等内

容。它们并非如西方启蒙学者所言建立在“原子个

人”的理论假设上,而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

求,是由历史必然性而转为普遍必然性,因此,它在

全世界的发展趋势也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这便

是所谓“西体”的作用,是经济发展的铁则。因此,
“形式正义、秩序第一优于实质正义、内容第一,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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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6]63。
宗教性道德关乎个体的信仰和终极关怀,关乎

个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看起来是一种绝对命令,
却恰好属于个人选择。李泽厚认为,两种道德虽然

应该区分开来,但这种区分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区

分,在现实中往往不可能完全分开来。宗教性道德

往往会通过习俗、文化、社会意识等等影响社会性道

德,甚至影响立法。如西方许多国家关于堕胎的立

法遭到教会人士强烈反对,至今在某些国家堕胎仍

属非法,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宗教性道德

可以对社会性道德起一种范导性作用,调节、软化人

际关系,使冷冰冰的理性注入温暖的人情。从中国

传统来看,“天地国亲师”经过改造当可成为这样一

种宗教性道德:“由于与重生命本身的根本观念直接

攸关,亲子情(父慈子孝)不仅具有巩固社会结构(由
家及国)的作用,而且在文化心理上也培育了人情至

上(非圣爱至上)的特征。我认为它就可以在现代社

会性道德中起某种润滑、引导作用。……‘亲’如此,
‘天’‘地’‘国’‘师’亦然。‘天、地’既可以是自然界,
也可以是一切神灵的代称;‘国’是故土、乡里、‘祖
国’,它是亲情的扩展、伸延和放大。”[6]78

情本体理论区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力
图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教、伦理、政治(是否还有哲

学、认识? 联想各种对天文与人事相关的臆测,哲学

和认识似乎应包含其中)诸多因素合一之综合混沌

之中条分缕析,廓清它们之不同领域,并从中发掘对

现代世界仍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将“天地国亲师”“转
换性创造”为现代宗教性道德,以此作为中国人的信

仰和情感寄托。这一思路,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当

今中国,公德损毁,私德亦不存,这种理论上的深切

反思与创造性的前瞻眼光更具现实意义。
李泽厚在不同地方对现代社会性公德和宗教性

私德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和讨论。在《论语今读》
中,他对“忠恕”进行了现代性阐释,把“忠”释为私

德,“恕”释为公德。“是否可把这个‘忠恕’分别释之

为‘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 前者作为个体对

天地神衹以及君长父兄某种无条件的绝对律令的服

从;后者则是维持社会群体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

则?”[1]114在《“说巫史传统”补》中,他从法律、道德、
政治和日常生活各方面对之进行了探讨,日常生活

中的“里仁为美”、“守望相助”,政治上把“以德化民”
和“以法治国”结合起来,“天下一家”的大同理想,

“斧斤以时入山林”的生态保护,“物物而不物于物”
的反科技异化、使人不成为机器附件或奴隶的思想,
等等,这些都将成为人类学本体论所将继承来范导

和建构当前的、局部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里,他提

出以“仁学三合一”代替传统的“礼教三合一”的设

想:“总之,舍弃原有‘三合一’的具体内容,改造其形

式结构以注入新内容,使‘礼教三合一’变而为‘仁学

三合一’,即建立在现代生活的‘社会性道德’基础之

上,又有传统的‘宗教性道德’来指引范导而形成新

的统一,以创造出新形式新结构的‘宗教、伦理、政治

三合一’。它就仍然可以承继‘天地之塞吾其体,天
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焉’的传统精神,这
便是对传统的转换性创造。”[6]401

作为一种理论探索,所有这些当然有其意义。
但是,所谓“仁学三合一”却显得有些奇怪。它的提

出本身似乎正好说明了传统“三合一”思维的强大与

顽强:连清醒、深刻的李泽厚也要追求新时代的政

治、伦理、宗教三合一。他明明一直在论述这种三合

一所造成的危害,在现代社会性道德尚未建立之时

却又提出所谓的新的“仁学三合一”,不仅会导致理

论上的混乱,亦会招致实践上的灾难。在当今,首先

是要建立自由、平等、法治的“历史、社会性道德”,而
非急急忙忙去搞一个理论上既难以说清、实践上更

难以操作的所谓“仁学三合一”。
李泽厚还提出以中国传统的“和谐高于正义”作

为情本体的政治学内涵,以此作为宗教性道德对现

代社会性道德的范导,作为纠正现代原子个人社会

的孤独、冷漠的人情关系的偏弊:“所以我说,‘人类

视角,中国眼光’。人到底是怎么活到今天的? 中国

这么大的时空实体能生存下来,到底道理在哪里?
这一巨大的时空实体能为人类提供不同于西方哲学

的思考吗? 例如,在政治哲学上,能否提出‘乐与政

通’、‘和谐高于正义’,即不把理性的最后审判而把

身心、人际、人与自然的和谐(即不是理性而是情理

结构)作为最后的制高点呢?”[3]30-31但我认为,无论

在什么社会,“和谐高于正义”都只能是一种理想或

设定的高远目标,不可能成为现实。也许,对于某一

小范围的时空来说,比如一家,一族,甚至一村,一
乡,也许可能的确和谐比正义更重要,因为在一个狭

小的时空共同体中,人际关系的和谐远比弄清是非

对错重要。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理性的裁决,正义

的要求,一定应该高于所谓和谐追求,否则就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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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先生自己所说过的,回到古代那伦理、宗教、政
治的三合一,在各种美丽的口号之下杀人———以礼

杀人,以主义杀人,以和谐维稳的名义剥夺人的基本

权利等等。
四 以“仁”释“礼”———人性情感的塑造:情本

体论的核心

内在自然的人化,建设心理本体,塑造人性情

感,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一直强调的

中心,也是他的实践美学关于个体主体性和情本体

的一个主题。李泽厚塑造“人性情感”的主要思想资

源是传统儒家美学的仁—孝学说,即通过教育、训练

和各种社会性的礼仪、典礼建构人性心理的情—理

结构。
人性情感的建构,在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中,主

要在于以“孝—仁”为核心,建立起一种理性化的情

感结构。不是性———自然欲望,不是理———离开自

然心理的道德规范,而是既包含了自然生理欲望又

包括社会理性和道德伦理的“情”,成为人生和社会

的本体。自然欲望论放纵自然生理欲望,使人成为

自然欲望的俘虏;道德论则以道德伦理压抑合理的

欲望,变成伪善的泛道德主义。情本体论既承认自

然欲望的合理性,又不沉沦于此,而是以理性的积淀

改造自然人性,使之脱离纯粹动物性而变成人的心

理。“‘情’是‘性’(道德)与‘欲’(本能)多种多样不

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从而不可能建构成某种固定

的框架和体系或‘超越的’‘本体’(不管是‘外在超

越’或‘内在超越’)”[7]188。情的自然基础是以血缘

亲情为核心的孝,其核心是由社会规范、礼仪内化而

来的仁。“仁”不是脱离心理情感的自外而来的道德

规范,也不是单纯的自然情感,它由外而内,由外在

的社会规范内化成为自觉的心理要求。
仁不是自然而然就具有的,而需要由外在的社

会行为、实践、仪礼来建构、塑造。因而,要塑造以仁

为核心的心理结构,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礼。
礼是一种规矩、仪式,是对外表、行为的规范与约束。
礼来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祭祀活动,到了孔子时代,
原始氏族社会的祭祀仪式、音乐等制度或规范已被

打破,不但原先只能由天子方能从事的祭仪被各国

国君僭用,而且许多礼仪在社会生活中早已废弛。
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代,许多时候,遵循古老的礼仪

便显得有些繁琐可笑,甚至滑稽(《论语》第十章记述

孔子在上朝、祭祀、宴乐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举止、仪

态、言语等。有时候便显得有些古板滑稽)。但没有

规矩不成方圆。仪式之所以重要,在于通过这些仪

式、典礼和各种繁文缛节,让人们把礼的各种内涵变

成一种内在的自觉的心理要求,由外而内地塑造人

们的心理习惯和心理结构,把本是外在的社会性的

道德律令、戒律命令变成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心

理要求。这个过程是通过乐来实现的:

  乐无关知识,技艺,而直接作用心灵,陶冶

情性。即使当时之礼制规矩,虽或失之琐碎,然
正在此具体举止、态度、行为、言语的教导训练

中,才能建立人的情理结构。“不以规矩不能成

方圆”,“立于礼,成于乐”,均此之谓也。具体礼

乐之内容,细目均可随时代、社会而大有异同,
但此教育学之文化心理的“形式原则”则永在常

新,即非人文(humanculture)不足以成人性

(humannature)也。[1]179

这也是为什么先秦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礼教

和乐教对于塑造人的情理结构皆不可或缺。礼的规

矩、制度、仪式,固然有时显得迂腐可笑,甚至束缚自

由与想象,限制天才,但它在构型方面起着十分重要

的作用。人性本如水,没有定型,如何教育便塑成什

么样。如装水之器具,器具方则水方,器具圆则水

圆。因此不可小看礼之作用。古代是礼,今日是仪

式。所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各种仪式是非常重要

的。当今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进入“少先队”,在国旗

下宣誓“时刻准备着”;美国学校的中小学生在听到

广播里演奏国歌时也要起立致敬。这便是一种由外

而内的训练。这种训练使得“祖国”这种抽象存在通

过日常生活的仪式变得具体,并在不知不觉中进入

孩子们的心理结构,成为深层次的心理情怀。
五 “立命”与个体主体性:情本体论的旨归

如果说,李泽厚早期的实践美学主要致力于奠

定美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从人类历史实践活动

中发现作为人类“类存在”和“类活动”的美的本质,
因而特别注意和强调美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强调作

为审美主体的群体主体性。那么,自20世纪80年

代后期以来,他的重点便由群体主体性转向个体主

体性,由外在自然人化转向内在自然化,即确立美感

作为内在自然人化的心理本体的内涵,也就是情本

体的内涵。即他的美学的重点,由确立美学的实践

基础转向为个体生存建构一种心理—情感本体。早

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在整个社会尚未意识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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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存问题时,他就已谈到个体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未来生活中将具备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应该看到

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

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

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

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8]528在《美学四讲》
里,他提出:“寻找、发现由历史所形成的人类文化—
心理结构,如何从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自觉地塑造

能与异常发达了的外在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人类内在

的心理—精神文明,将教育学、美学推向前沿,这即

是今日的哲学和美学的任务。”[9]465在《哲学探寻录》
里,他明确提出情本体是未来哲学的方向:“不是

‘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
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
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7]187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从早期以“自然的人化”
为核心的实践美学到晚年以“孝—仁”为中心的情本

体理论,李泽厚的目标都是要确立个体主体性,要为

个体在去宗教化、去主义化的21世纪寻找一种“安
身立命”的归宿。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的两个

对谈里,李泽厚谈到,情本体哲学是要承续海德格尔

哲学,要探索一条“后现代之后”人类的心灵之路。
海德格尔提出人是“向死而在”,强调人必须面对死

亡而“活着”这一境遇,这是他的贡献。但是,海德格

尔把“本真”与日常生活的“非本真”完全分开,只强

调自我选择、自我决断、走向明天,但怎么走呢? 所

以他的哲学很容易为纳粹所用[3]73。而对于中国哲

学来说,“本真”就在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无限就在

有限中。情本体论正是要在海德格尔哲学终止的地

方开始走,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本真”,在有限中寻求

无限。从而,所谓“安身立命”也就不是在日常生活

之外找到某种神灵来主宰个体,而是通过文化、教育

塑造属人的心理、摆脱个体“被扔入”到世界上这样

一种让人不豫的处境,通过个体存在的偶然性建立

自己的“必然性”:“时刻关注这个偶然性的生的每个

片刻,使它变成是真正自己的。在自由直观的认识

创造、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和自由享受的审美愉悦

中,来参与建构这个本体。这一由无数个体偶然性

所奋力追求的,构成了历史性和必然性。这里就不

是必然主宰偶然,而是偶然建造必然。”[7]239

“命”通常被解释为某种必然性,某种注定如此、
非人力可抗拒的定数。与此相反,李泽厚认为,中国

传统儒学所谓“命”,恰恰指的是偶然性而非必然性。
人是偶然间“被扔入”这个世界上来的,因此,如何摆

脱这样一种偶然性,让本是偶然间来到世界上的每

个个体都有其不可代替的价值,赋予本无意义的生

命以“意义”,这便是儒家所谓“立命”、“正命”。在他

看来,儒家的“立命”就是为个体建立内在心理机制,
通过仪礼、仪文、仪式,把原属于社会性的外在的礼

制内化为自觉的心理要求,建立以孝—仁为本体的

情理结构,从而使得个体身心俱安,在世界上从容而

诗意地活着。
由于一个世界的世界观以及理性与感性、抽象

思辨与情感想象、客观认知与主观判断融为一体的

巫史传统,中国人没有超越性的神可以依靠(思维上

也没有一种超理性的绝对认知作为参照),而生存之

不易,生活之艰难,生命之短暂,又使得人们必须理

性地面对自己“活着”这一事实,并以绝大的勇气与

智慧,在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积极交往和交流中生

存。因而,积极进取,豁达乐观,成为中国文化的主

调,即乐感文化是也。“乐”非浅薄的知足常乐,非庸

俗的短视之乐,非驼鸟似的逃避危险或痛苦之自我

麻醉之乐,而是在积极事功(子张、荀子等儒学所倡

导)、学习知识(学之乐)、践行道德(三省吾身等)、改
造社会和自然之中培养起来的道德—审美境界,或
者是超道德的形而上境界。所以,乐在这里带有形

上性质:“此‘情’此‘乐’又并非低层次的审美感觉,
而是溶理知、意志于其中的本体感悟。此感情之所

以为‘乐’,则中华文化之特征。人生艰难,又无外力

(上帝)依靠,纯赖自身努力,以参造化,合天人,由靠

自身树立起乐观主义,来艰难奋斗、延续生存。”[1]159

这便是情本体理论的旨归。实践美学以马克思

的“自然的人化”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原典儒学的现

代性阐释,“转化性地创造”出“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的情本体理论。这种理论立足于中国传承五千多年

的文明所塑造的心理文化结构,赋予巫史传统、一个

世界、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度的智慧等传统文化资

源以现代性的内涵,提出现代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

道德相互区分而又以“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对

前者进行范导,以经过改造后的孝—仁为基础建构

现代心理结构,以对“人生在世”的充分肯定和现实

中的温暖人情来填充“后现代之后”的人类的巨大的

精神空白,使建基于“一个世界”之上的“情本体”真
正成为一种审美形而上学。情本体理论有历史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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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坚实哲学基础,立足于深厚的中国哲学传统,其
内涵无比丰厚,其学说能够自圆其说,成为继马克思

和海德格尔之后最具有创造性和现实感的哲学理

论。当然,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还有诸多问题,包括

审美形而上学在解构形而上学之后是否成立,工具

本体与心理本体的双重本体或多重本体问题,所谓

“仁学三合一”的理论假设是否成立,所谓“十三亿人

的巨大的时空实体”作为情本论“登场世界”的基础

等等,都需要更多的讨论、质疑、分析,但毫无疑问,
情本体理论是值得关注和深入探究的、最富创造性

和启发性的哲学理论。

注释:
①参见拙作《美学何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另见《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
《哲学研究》2005年第9期;《情本体———实践论美学的个体生存论维度》,《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从人类学实践本体论

到个体生存论———再论李泽厚的实践美学》《美学》第2期,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学争论中的哲学问题与学术规

范———评“新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学术月刊》2008年第2期);《从人类主体到个体主体———论李泽厚实践美

学的主体性观念》,《汕头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新中国实践美学六十年》,《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从“自然的

人化”到“人自然化”———后工业时代美的本质的哲学内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自然美、社会美、生态

美———从实践美学看生态美学之二》,(《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1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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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otional-RationSubstructureofLIZe-hou’sPracticalAesthetics

XUBi-hui
(InstituteofPhilosoph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Thetheoryofemotional-rationsubstructureistheLIZe-hou’smostimportant
thoughtsinhislateperiod.LIZe-houdevelopedanoriginal,creativeandinnovativesystemofi-
deaswhichisbasedonMarxistviewofpracticestemmedfromthestartingpointofthefactof
“human’sbeingalive”.Inhistheoryofemotional-rationsubstructure(ERS),LIZe-houexam-
inedtheconnectionbetweenthetraditionalChinesepragmaticreason,themeasure-basedwisdom
andtheMarxistnotionofpractice.ThushecombinedMarxistpracticalphilosophywithChinese
Confucianism.Therefore,ERSbecamethefinalpurposeofhispracticalaesthetics.Thepractical
philosophyisstillthebasisofERStheorywhichis,ontheonehand,areificationofnotionsof
“thehumanizationofinnernatures”and“thepsychologicalsubstructure”andontheotherhand,

aninheritanceofconfucianthoughtsofRenandXiao.TheprincipalpurposeofERSdiscu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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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onecangraspthechanceorcontrolone’scontingency,settledownandgetonwithone’s
pursuitsintheworldwhenfacingstrongunpredictabilityandinevitability.Thispaperfocuseson
ananalysisoftheconnotationofLIZe-hou’stheoryofemotional-rationsubstructurefromhis
workssuchasPragmaticSeasonand OptimisticCulture,theModernInterpretationofthe
AnalectsofConfucius,FiveSpeechesinJimao,SeekingofPhilosophy,andsoon.Thepaper
discussesLI’sthoughtsfromfiveaspects,namely,thepracticalbasisoftheERS:thephiloso-
phyof“doing”andtheessentialityofthe“measure”;theworldviewoftheERS:theideaof
“one-world”stemmingfromtheideaof“shamanismrationalized”;theethicalconnotationofthe
ERS:thedistinctionoftheLiandRen,andtheirconstructions;thecoreoftheERS:theconfor-
mationofthehumaneemotionandthepurposeoftheERS:graspingthechancetoestablishone-
selfaswellasthedevelopmentoftheindividualsubjectivity.

Keywords:motional-rationsubstructure(ERS);LIZe-hou;practicalaesthetic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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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王川主编《中华民国专题史·边疆与少数民族》出版

2015年2月,《中华民国专题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总18卷,约800万字。该书的首发

式于4月20日在南京紫金山庄举行,它的繁体字版预计年内在台湾发行。该书是在教育部提议下,由南京

大学资深教授张宪文、台湾著名史学家张玉法领衔策划,统筹组织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四地70余名学者,
历时五年编著而成的。

《中华民国专题史》第十三卷为《边疆与少数民族》。该卷共三章,总字数60万字,主要是对民国时期的

西藏、新疆、外蒙古的历史进行了专题研究。该卷作者共有5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
授、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负责人王川担任该卷主编,负责《西藏》一章和《前言》、《后记》的撰写

以及全书的统稿工作,张启雄、蓝美华、吴启讷、李君山四位作者则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
湾政治大学”等科研机构和高校,负责了新疆、外蒙二章的编撰工作。(李天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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